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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法治漫画

不得随意处理

记者从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

为规范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行为，河北省出台

《河北省城市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行业监督管

理办法》。按照规定，餐饮企业需与取得经营

许可的企业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签订收集运

输协议，不得将餐厨废弃物随意交与其他企业

或个人处理。 新华社 徐骏

你问我答

引以为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本报记者 徐冬梅 通讯员 刘红英

近日，安吉的姚老太压在心头多时的

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自己赠与孙子

卢某的16万元存款，从前孙媳妇杨某那

讨回来了。

“这16万元是我积攒多年的退休工

资，在孙子结婚前就给他了。这是我的

一些心意，希望能助他平安生活。”当安

吉县法院的承办法官向姚老太了解具

体情况时，她说，“没想到，没过几年，孙

子和孙媳妇就离婚了。也是那时，孙子

才告诉我，这 16万元已经被他媳妇转

走了。这钱还能要回来吗？”姚老太忧心

忡忡。

原来，姚老太的孙子卢某经人介绍与

和杨某认识，并于 2016 年 5 月登记结

婚。2019年1月，卢某以婚前缺乏了解、

婚后双方性格不合、经常发生争吵等为

由，向安吉县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并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杨某一直掌握

卢某的银行卡密码，多次将卢某卡内存

款转入自己母亲的银行账户，共计46万

元，其中包括姚老太存入卢某账户的那

16万元。

法庭上，对于这 16 万元的来龙去

脉，双方各执一词。卢某认为，赠与发生

在两人结婚前，应当属于其婚前个人财

产。而杨某则认为，16万元虽是赠与卢

某的，但全都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

使用的，均系用于家庭生活及抚养婚生

子，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自己并不存在

擅自处分的行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16万元存款应认

定为祖母赠与卢某的个人财产，杨某应当

将这16万元退还给卢某。日前，杨某已

经退还了这笔款项。

法官说法：
2016年3月，卢某的祖母为其开设个

人账户，当日存入款项金额为16万元，系

其祖母存入并赠与卢某，赠与行为发生在

卢某、杨某登记结婚前，且祖母的赠与是

为了传达祖辈对孙辈的美好祝愿和希

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

八条第（三）项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

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

的财产，夫妻一方婚前受赠或婚后受赠而

赠与人明确只归夫妻一方的财产，系一方

个人财产。因此，这 16 万元存款应认定

为卢某婚前受赠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杨

某无权处分。

现实中，不少夫妻在结婚前或结婚后

会得到各自长辈赠与的各类财产，夫妻应

当在和睦相处、经营感情的同时，理性对

待财产问题，避免因擅自处分配偶个人财

产而引发纠纷。

见习记者 沈婷婷 通讯员 俞冲

近日，长兴县法院对一起买卖合同

案件中进行虚假陈述的被告作出罚款

20万元的处罚。这是5月1日《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施行以来，该院对虚假诉讼行为开出的

最大罚单。

2019年12月9日，长兴县法院泗安

法庭审理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原

告长兴某电炉公司起诉要求被告某机械

公司支付货款190余万元，并向法院提交

了经过被告盖章确认的对账单。

庭审中，被告对对账单即双方发生的

货款金额与已付金额没有异议，仅表示部

分货款尚未到支付期限。由于案件事实

清楚，承办法官请双方庭后再考虑下分期

付款计划，准备进行调解。

然而，就在庭审结束后第三天，案情

出现反转。被告向法官邮寄了一份补充

答辩状，称自己将支付给原告的货款进行

了梳理，发现实际已向原告支付了大部分

货款，扣除原告交付的一台电炉规格有误

不应支付和部分尚未到期的货款后，原、

被告间并不存在货款争议。这样一来，被

告直接推翻了自己在第一次庭审中的“对

对账单无异议”的答辩意见。

被告两次陈述大相径庭，让法官觉得

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与原告核实相关情

况。原告表示，被告确实曾支付这些款

项，但隐瞒了在交易过程中，因资金不足，

原告将一些小额汇票退还给被告，用以帮

助其进行周转的事实，这部分金额有84

万余元。

由于被告的事实主张反复，法院要求

原告补充举证，但原告无法取得部分证

据，于是法院根据申请进行了调查。由于

涉及银行众多，往来账目繁杂，调查取证

工作长达三个月，大大延长了案件审理时

长。最后的调查结果印证了原告所陈述

的事实，法院组织第二次开庭。面对铁

证，被告无法反驳，承认自己隐瞒了原告

退还84万余元的事实。

法庭审理认为，被告的虚假陈述，不

仅给案件事实的查明带来了麻烦，而且浪

费了司法资源，增加其他当事人的诉讼负

担。据此，法院对被告依法作出罚款20

万元的处罚决定。

法官说法：
诚实守信原则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基

本原则，当事人就案件事实，有进行真实、

完整陈述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63 条规

定，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

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处罚。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111条、115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

对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

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鉴于该案被告

虚假陈述的情节，法院作出了罚款 20 万

元的处罚决定。

案件调解到一半，案情突然出现反转
法官：被告浪费司法资源，罚款20万元

奶奶赠与孙子的16万元被前孙媳妇转走了
法官：婚前受赠财产配偶无权处分，必须退还

驾照失效后驾车肇事
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我因为临时有事，就让

谢某帮忙接儿子回家。当时，谢某

的驾驶证已经失效且被公告停止

使用。没想到，谢某途中将他人撞

成重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谢某负

事故的全部责任。我曾投保限额

100 万元的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为

此我向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

司称，自己提供的格式合同中用黑

体字特别提示“驾驶人员无驾驶证

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谢某在驾驶

证失效期间驾车属于无证驾驶，因此

拒绝予以理赔。请问：保险公司的理

由成立吗？

罗女士

罗女士：
保险公司的理由成立，即其有权

拒绝理赔。

一方面，驾驶证失效后驾车等同

于无证驾驶。《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

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法律条文的

理解适用问题的函》第 3 条“关于对

驾驶证被公告停止适用的驾驶人驾

驶机动车的处罚问题”中规定：“根

据《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第 24 条 和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25

条的规定，驾驶证被公告停止使用

后，驾驶人仍继续驾驶机动车的，

在性质上属于驾驶资质中止后的

无证驾驶行为；在适用处罚上，依

据 过 罚 相 当 的 原 则 ，可 以 按 照 未

取得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规定适当从轻处罚。”与之对应，谢

某在驾驶证早已失效且被公告停止

使用后仍继续驾驶，无疑当属无证

驾驶。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

赔。保险公司应否对无证驾驶行为承

担理赔责任，取决于保险公司在保险

合同中是否将无证驾驶作为免责条

款并予以释明。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11 条规

定 ：“ 保 险 合 同 订 立 时 ，保 险 人 在

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

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

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

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

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 17 条第 2 款

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

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

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

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

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

17 条 第 2 款 规 定 的 明 确 说 明 义

务。”正因为保险合同中已经用黑

体字特别提示“驾驶人员无驾驶证的，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决定了保险公司

不仅将之纳入了免责条款而且予以了

释明，其自然有权拒绝理赔。

颜东岳


